
北京万和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第四次理事会

会议纪要

会议时间：2018 年 09 月 03 日 9:00 — 11:30

会议形式：举手表决

会议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角门 18 号枫竹苑二区 1 号楼名流未来大厦 14 层 1406

主持人：理事长

应到理事 7 名，实到理事 7 名，超过三分之二，符合章程规定，会议有效。

会议决议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提请理事会对章程中以下条款进行修改，经参会理事举手表决一致同

意对基金会章程以下部分内容进行修订。

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、基金会章程第三条

第三条 本基金会的宗旨：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致力汇聚爱

心、传递快乐和温暖。

修订为，

第三条 本基金会的宗旨：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致力汇聚爱

心、传递快乐和温暖。

本基金会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政策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遵守社会

道德风尚。

二、基金会章程第五条

第五条 本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北京市民政局。

修订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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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本基金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，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，开展党的

活动，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暂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，可以通过建立联

合党组织或由上级党组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等方式，指导开展党的工作。本基金会邀请

党组织负责人参加或列席本基金会管理层会议。党组织对本基金会重要事项决策、重要业

务活动、大额经费开支、接收大额捐赠、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。

本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北京市民政局，本基金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、党建领导

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三、基金会章程第八条

第八条 本基金会由 7 名理事组成理事会。

本基金会理事每届任期为 5 年，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

修订为，

第八条 本基金会由 5-25 名理事组成理事会。

本基金会理事每届任期为 5 年，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

四、基金会章程第五十五条

第五十五条 本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

织，完成清算工作。

本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；在清算期

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。

清算后的剩余财产，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慈善组织，章程未

规定的，由民政部门转给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修订为，

第五十五条 本基金会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

织，完成清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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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基金会应当自清算结束之日起 15 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；在清算期

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。

五、基金会章程第五十六条

第五十六条 本基金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，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下，通过以下

方式用于公益目的：

（一）捐赠给从事本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范围内工作的社会公益组织；

（二）捐赠给与本基金会长期合作开展公益事业的社会公益组织。

无法按照上述方式处理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组织捐赠给与本基金会性质、宗旨相同的

社会公益组织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修订为，

第五十六条 清算后的剩余财产，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似的慈善

组织，章程未规定的，由民政部门转给相同或者相近的慈善组织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理事签名：

列席监事签名：

理事同意 7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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